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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monitoring for

environmental nuclear radiation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核辐射监测的一般性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一切环境核辐射监测。

2 引用标准

GB 8703 辐射防护规定

3 术语

3. 1 源项单位
    从事伴有核辐射或放射性物质向环境中释放并且其辐射深的活度或放射性物质的操作量大于

GB 8703规定的豁免限值的一切单位。
32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
    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家有关部门负责环境保护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3.3 核设施

    从铀牡矿开采冶炼、核姗料元件制造、核能利用到核燃料后处理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等所有必须考虑

核安全和(或)辐射安全的核工程设施及高能加速器。

3.4 同位素应用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和辐射源进行科研、生产、医学检查、治疗以及辐照、示踪等实践。

3.5环境本底调查
    源项单位在运行前对其周围环境中已存在的辐射水平、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的含量，以及为评价

公众剂量所须的环境参数、社会状况等所进行的调查。

3.6 常规环境监测
    源项单位在正常运行期间对其周围环境中的辐射水平以及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的含量所进行的

定期测量。

3.了 监督性环境监测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为管理目的对各核设施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单位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进行

的定期或不定期测量。

3.8 质量保证

    为使监测结果足够可信，在整个监测过程中所进行的全部有计划有系统的活动。

3.9 质量控制

    为实现质量保证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3.10 代表性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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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到的样品与在取样期间的样品源具有相同的性质

3.11 准确度

    表示一组监测结果的平均值或一次监测结果与对应的正确值之间差别程度的量。

3.12 精密度
    在数据处理中，用来表达一组数据相对于它们平均值偏离程度的量。

4 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和职责

4.1 一切源项单位都必须设立或聘用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来执行环境核辐射监测。核设施必须设立独

立的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其他伴有核辐射的单位可以聘用有资格的单位代行环境核辐射监测

4.1.1 源项单位的核辐射监测机构的规模依据其向环境排放放射性核素的性质、活度、总量、排放方式

以及潜在危险而定。
4.1.2 源项单位的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负责本单位的环境核辐射监测，包括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运

行期间的常规监测以及事故时的应急监测;评价正常运行及事故排放时的环境污染水平;调查污染变化

趋势，追踪测量异常排放时放射性核素的转移途径;并按规定定期向有关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和主管

部门报告环境核辐射监测结果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要随时报告)。

4.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要设立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

4.2.1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的规模依据所辖地区当前及预计发展的伴有核

辐射实践的规模而定。
4.2. 2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负责对本地区的各源项单位实施监督性环境监

测;对所辖地区的环境核辐射水平和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含量实施调查、评价和定期发布监测结果;
在核污染事故时快速提供所辖地区的环境核辐射污染现状;并负责审查和核实本地区各源项单位上报

的环境核辐射监测结果。

5.1

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

  在实施环境核辐射监测之前，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

5.2 制定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要遵循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

5.2.1 制定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首先要考虑实施监测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a. 评价核设施对放射性物质包容和排出流控制的有效性;

    b. 测定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或照射量率的变化;

    c.评价公众受到的实际照射及潜在剂量，或估计可能的剂量上限值;
    d. 发现未知的照射途径和为确定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传输模型提供依据;

    e. 出现事故排放时，保持能快速估计环境污染状态的能力，

    f. 鉴别由其他来源引起的污染;

    9. 对环境放射性本底水平实施调查;

    h. 证明是否满足限制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的规定和要求。

5.2.2制定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还要考虑下列客观因素:
    a. 源项单位排出流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排放量，排放核素的相对毒性和潜在危险

    b. 源项单位的运行规模，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型、概率以及环境后果;

    。. 排出流监测现状，对实施环境核辐射监测的要求程度;

    d. 受照射群体的人数及其分布;

    e 源项单位周围土地利用和物产情况;

    f. 实施环境核辐射监测的代价和效果;

    9. 实用环境核辐射监测仪器的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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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环境核辐射监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因素。

53 对于核设施，其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应包括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大纲和运行期间的环境核辐射监

测大纲。

53.1 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大纲

5.3.1.1 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大纲应体现下述目的:鉴别出核设施向环境排放的关键核素，关键途径

和关键居民组;确定环境本底水平的变化;以及对运行时准备采用的监测方法和程序进行检查和模拟训

练。

53.1.2 核设施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的内容应包括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的种类、浓度、:辐射水平

及其变化;核设施附近的水文、地质、地震和气象资料;主要生物(水生、陆生)种群与分布;土地利用情

况;人口分布、饮食及生活习惯等。
5.3.1.3 核设施运行前放射性水平调查至少要取得运行前连续两年的调查资料，要了解一年内放射性

本底的变化情况以及年度间的可能变化范围。

5.3.1.4 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的地理范围决定于源项单位的运行规模，对于大型核设施供评价用的环

境参数一般要调查到80 km,
53.2 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大纲

5.3.2. 1核设施运行期间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的制定要依据监测对象的特点以及运行前本底调查所

取得的资料而定.
5. 3.2.2 核设施运行期间的环境核辐射监测应考虑运行前本底调查所确定的关健核素、关键途径、关

键居民组。测量或取样点至少必须有一部分与运行前本底调查时的测量或取样位置相同。

5. 3.2.3 对于存在事故排放危险的核设施，运行期间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必须包括应急监测内容。

5.32.4 对于准备退役的核设施，必须制定退役期间以及退役后长期管理期间的环境核辐射监测大

纲

5.4对于放射性同位素及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的利用活动，环境核辐射监甜大纲的内容可相应简化。
5. 4.1 对于5. 4条中指出的实践，一般不需要进行广泛的运行前本底调查工作.但在运行前应取得可

以作为比较基础的环境放射性本底数据。

5,4.2 对于5.4条中所指明的实践，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其环境核辐射监测主要应针对放射性排出流

的排放口或排放途径进行。

5. 5随着情况(源和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核辐射监测经验的积累，监测大纲要及时调整。一般在积累

足够监测资料后，环境核辐射监测大纲应当从简。

6.1

就地测t

  就地测量准备
6.1.1就地核辐射测量之前必须先要制定详细的测量计划。作计划时，下列因素应予以考虑:

    a. 测量对象的性质，包括要测量核素的种类，预期活度范围，物理化学性质等;

    b 环境条件(地形、水文、气象等)的可能影响;
    c. 测量仪器的适应性，包括量程范围，能量响应特性和最小可探测限值等;

    d. 设备及测量仪器在现场可能出现的故障及补救办法;

    e. 测量人员的技术素质;

    f.   1R111量的重要性以及资金的保障情况;

6门.2 就地测量之前必须准备好仪器和设备。
6.1.2.1 对于常规性的就地测量，每次出发前均要清点仪器和设备，检查仪器工作状态。

6.1.2.2 作为应急响应的就地测量，事先必须准备好应急监测箱，应急监测箱内的仪表必须保待随时

可以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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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从事就地核辐射监测的人员事先必须经过培训，使之熟悉监测仪器的性能，在现场可以进行简

单维修，并应具备判断监测数据是否合理的能力

62 就地测量实施
6.2.1 就地核辐射监测必须选在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通常测量点应选择在平坦开阔的地方。

6.2.2 在测量现场核对仪器的工作状态，确保仪器工作正常后方可读取数据。

6.2. 3 当辐射场自身不稳定，应增加现场测量时间，以求测出辐射场的可能变化范围

6.2.4 在现场进行放射性污染测量时，一定要防止测量仪器受到污染。

6. 3 就地测量数据应在现场进行初步分析，判断数据是否有异常，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6.4 就地测量的一切原始数据必须仔细记录，对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环境参数应一并记录。所有需要

记录的事项，事先均应编印在原始数据记录表中。

7. 1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的基本原则

7.1.2

环境样品采集必须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采样程序进行。

采集环境样品时必须注意样品的代表性，除了特殊目的之外，采集环境样品时应避开下列因素711
的影响:

    ‘ 天然放射性物质可能浓集的场合;

    b. 建筑物的影响;
    c. 降水冲刷和搅动的影响;

    d. 产生大量尘土的情况;

    e. 河流的回水区;

    f. 靠近岸边的水;
    9. 不定型的植物群落。

7.1.3 采集环境样品时参数记载必须齐备，这些参数要包括采样点附近的环境参数，样品性状描述参

数以及采样日期和经手人等。
7.1.4 采样频度要合理。频度的确定决定于污染源的稳定性，待分析核素的半衰期以及特定的监测目

的等

7.1.5采样范围的大小决定于源项单位的运行规模和可能的影响区域。

7.1.5.1对于核设施，采样范围应与其环境影响报告的评价范围相一致。
7.1.5.2 对于放射性同位素及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的应用实践，采祥应在排出流的排放点附近进行

7.1.6 环境样品的采集量要依据分析目的和采用的分析方法确定，现场采集时要留出余量。

7.飞.了 采集的环境样品必须妥善保管，要防止运输及储存过程中损失，防止祥品被污染或交叉污染，样

品长期存放时要防止由于化学和生物作用使核素损失于器壁上，要防止样品标签的报坏和丢失。

7.2 空气取样
7. 2. 1确定取样对象，并由此确定出合适的取样方法和取样程序。

7.2.2 确定取祥时取样元件相对待取样空气的运动方式:主动流气式或被动吸附式。

7.2.2. 1 采用主动流气式取样时，流量误差必须予以控制。取样前，要校准流量器件，要对整个取样系

统的密封性要进行检验。
7.2.2.2 采用被动吸附式取样时，取样材料要放在空气流动不受限制、湿度不是太大的地方，并对取祥

现场的平均温度和湿度进行记录。

7.2.3要确保取样效率稳定
72.3.1 采用主动流气式取样时，取样气流要稳定，要防止取样材料阻塞或使取样材料达到饱和而出

现穿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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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3.2 采用被动吸附式取样时，要注意湿度对取样效率的影响，必要时需进行湿度修正

了.3 沉降物收集

了·3. 1 沉降物收集的布点
7.3.1.1 对于特定的核设施，沉降物收集器应布放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沉降物要定期收集并对其活

度和核素种类进行分析。
7.3.1.2 监测大范围放射性沉降，沉降物收集器应该多布放几个，布放成收集网。

7. 3.2 采集大气沉降物时，应使用合适的取样设备，要防止已收集到的样品的再悬浮，并尽量减小地面

再悬浮物的干扰。
7.3.3 大气沉降物取样频度视沉降物中放射性核素活度变化的情况而定。

7. 3.4 进行大气沉降取样时，必须同时记录气象资料。

了·4 水样采集
7.4. 1 确定采样对象，并由此确定合适的采样计划和采样程序。

7.4.1.1 若放射性液体排出流的排放量和浓度变化较大，则应在排出流排放口采用连续正比取样装置

采集样品。
7.4.1.2 在江、河、湖等放射性流出物的受纳水体采集地表水时.要避免取进水面上的悬浮物和水底的

沉渣。

7.4.1.3 对于大型流动水体应在不同断面和不同深度上采集水样。

7.4.1.4 取海水样时，河口淡水、交混水和远离河口的海水应分别采集。

7.4.2采集水样时，采样管路和容器先要用待取水样冲刷数次。
74.3 采集到的水样必须进行预处理，以便防止因化学或生物作用使水中核素浓度发生变化。对水样

的处理和保管要考虑下列因素:

    a. 在低浓度时，某些核素可能会被器皿构成材料中的特定元素交换;

    b.容器及取样管路中的藻类植物可以吸收溶液中的放射性核素;

    c. 酸度较低，放射性核素有可能吸附在器壁上;

    d. 酸度过高时，可使悬浮粒子溶解，使可溶性放射性核素含量增加;

    e. 加酸会使碘的化合物变成元素状态的碘，引起挥发;

    f. 酸可以引起液体闪烁液产生碎灭现象，使低能刀分析失效。

7.5 水底沉积物取样
7.5.1为评价不溶性放射性物质的沉积情况，应对放射性排出流受纳水体的沉积物进行定期取样和分

析。

7. 5.2 采集沉积物样品的时间最好在春汛前。

7.5. 3 采集沉积物样品时要采用合适的工具和办法，确保不同深度上的样品彼此不受干扰。

7.5.4 采集沉积物样品时要同时记录水体情况。

了.5. 5采集沉积物样品需及时进行烘干处理，烘干温度要适宜。

7.6土壤样品的采集
7.6. 1 下列情况需要采集并分析土壤祥品:

    a 调查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水平含量;

    b. 确定核设施运行对其周围土壤的污染情况;

    c. 评价核事故对土壤的污染情况。

7.6.2 针对分析目的，选定合适的采样办法。

  7. 6. 2. 1 对于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要取能代表基壤的样品，表层的浮土应铲除。

  7.6.2.2 调查人工放射性核素的沉降污染，必须采集表层土壤

  7. 6. 2.3 评价液体排出流排放点附近污染，必须取不同深度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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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采集土壤样品时必须对采样点附近的自然条件进行记录。

7.6.4 上壤样品若需长期保存，必须进行风干处理

了.了 生物样品采集

7.了.1 对于确定的源项单位，需要采集的生物样品种类决定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和评价目的。

7.7.1.1 为评价对人的影响，要采集与人的食物链有关的生物，并且分析可食部分。

7.7.1.2 进行放射生态研究，还要采集虽不属于人类食物链但能够浓集放射性核素的生物。

7. 7.2 生物样品要在源项单位液体排出流排放点附近及地面空气中放射性浓度最高的地方采样。

7. 7. 3 生物样品如不能立即分析，必须进行预处理。

8 实验室分析测t

8. 1 放化分析

8.1.1 样品处理 要采用标准的或已证明是合适的程序处理样品。在对样品进行处理中要防止核素损

失和使样品受到污染。

8.1.2 放化分离

8.1.2.1要采用标准的或证明是合适的程序。
8.1.2.2 分析时要加进适量的平行样和放射性含量已知的加标样。但不能让分析者识别出那些是平行

样和加标样。

8.1.2.3 放化实验室应定期参加实验室间的比对活动。

8.1.3测量样品制备
8.1.3.1 制备供放射性测量的样品必须严格操作，要保证样品厚薄均匀，大小一致，要防止样品起皱变

形。

8.1.3.2 对于精确的测量，要制备与样品同样形状和质量的本底样品和标准样品。

8.2 放射性测量

8.2. 1 测量仪器选择

要根据待分析核素的种类，样品的活度范围，样品的理化状态选择出合适的仪器

要选用的仪器必须足够灵敏，务使它的最小可探测限，见附录A(参考件)低于推定的管理限82118.2.1.2
值

8. 2. 2 测量准备

8.2.2. 1 任何测量仪器在进行侧量之前必须仔细检查，使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2. 2.2 任何严格的测量，在测量样品之前要用与样品形状、几何尺寸以及质量相同的标准源测定计

数效率

8.2.2. 3 对于低本底O,fi测量，事先必须进行本底检验。严格测量时应该用与样品形状、几何尺寸以及

质量相同的本底样品进行本底计数

8.2- 3 放射性测量

8.2. 3. 1 在进行放射性测量时，应采用本底、样品、本底，或本底、标准源、样品的程序进行。

8.2.3.2 在用v谱仪时，应定期用标准源进行仪器稳定性检验。

8. 2. 3.3 在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测低能9时，必须注意拌灭校正。

8.2. 3.4 对热释光剂量片测量时，须按环境热释光剂量计技术标准进行。

8.2. 4 测量结果记录

    测量结果记录必须完整，对任何显著影响测量值的因素应一并记录。

9 数据统计学处理

9.1 数据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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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为使环境监测数据可以有效地用于评价和相互比较，对任何监测结果均应给出准确度估计和精

密度估计。

9.1.1.1 准确度估计是给出监测数据最大可能的误差，它应包括取样、放化分离和放射性测量等各个

环节所致的误差。

9.1.1.2 精密度估计是给出一组监测数据(至少是 10个)相对均值的偏差。

9.2

:.:;
数据分布检验
  在对一组监测数据在进行平均之前，应首先进行统计学检验，以确定是否属于同一整体。

9. 3

  对任何可疑数据的剔除均应进行统计分布检验

中心值和分散度估计
9.3.1 如果监测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应计算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如果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应计算几何

平均值和几何标准差，如果进行剂量评价，此时应同时给出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

9.3.2 在计算中心值时必须排除异常数据，以求平稳的平均值。
9.3.3 整筛平均值，见附录B(参考件)，是一种可获得平稳平均值的方法

9.3.4 当环境放射性水平非常低，数据有一多半小于仪器的探测限时，此时可用概率图外推法确定中

心值和偏差
9.4 测量数据在最后上报之前要仔细检查，使之符合有效字、均值和标准差的表示规范。

10环境监测结果评价与报告

1。·1 评价
    环境监测结果的评价要按事先确定的监测目的进行

10. 1.1 为评价公众受到的剂量，必须根据有关模式、参数估算出公众剂量，并将计算得到的剂量与有

关剂量限值进行比较。
10.1.2 如果监测目的是估计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的积累情况，监测结果应以比活度表示，并且将之与

运行前调查以及以往监测结果相比较，评价变化趋势。
10. 1.3 如果监测目的是检查源项单位向环境的排放是否满足所规定的排放限值，监测结果应同时给

出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并与规定的排放导出限值和总量限值进行比较。

10.2 报告
10-2.1各源项单位上报的环境监测报告的内容、格式及频度应根据报告的目的决定。

10.2.2 各源项单位向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上报的监测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a. 取样或现场测量地点的几何位置;

    b· 核素种类;
    c. 分析方法;

    d. 测量方法;
    e. 监测结果及其误差;

    f.简单评价。

11质f保证

11.1 质量保证必须贯穿于环境核辐射监测的整个过程。

11.2 环境核辐射监测所用的仪器仪表必须可靠，在选购时就需考虑其技术指标能满足环境监测的要

求
11.3 测量仪器必须定期校准，校准时所用的标准源应能追踪到国家标准。当有重要元件更换或工作位

A'y'r变动或维修后必须重新进行校准，并做记录。

11.4
环境核辐射监测仪在开始测量前，应检查本底计数率和探测效率，并且将它们记入质量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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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核辐射监测仪必须执行日话登记制度。

环境样品的采集必须由有经验的人员按照事先制定的程序进行。

放化实验室必须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从事环境监测的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不经考试合格不能独立从事环境核辐射监测工作。

监测数据必须经复核或复算并签字。

  环境核辐射监测机构应建立并保存好完整的有关质量保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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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分析或测t下限估计

      (参考件)

设分析或恻量的下限为A,A与其他参数有下列关系:

A 一
a(tc)

v f rete-"
.。.......... 一，，甲 ·(AI)

式中 — 为单位转换因子;

一一取样总体积;

  了— 用来测量的样品量占取样总量的份数;

  ，一一放化分析中核素的回收率;

  。— 探测器的计数效率;

(tc) 探测器在规定时间名内的最小可探测的计数数目;

久— 待测放射性核素的衰变常数;
\T— 从取样到放射性测量的时间间隔。

        附 录 B

整筛法求中值(算术平均值)

        (参考件)

设:，，:，，··⋯二。是一组按由小到大排列的测量结果，则整筛平均值T。为:

T.=
Pxc-)+} + xc-)+2竺兰兰土X.-(-)-, -r P2

                  E(I一 2a)
........................ (Bl )

式中:，二1+〔‘〕一，;
。-一 是以.表示的最大整数;
a— 是把一组数据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后，在计算平均值时序列两端删去的百分数，通常取

。二25% ;

:— 是一组数据的总个数;
?。— 是算术平均值，由于在计算T。时删去了两端过大和过小的数据，因而这种平均值是平稳平

      均值。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局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核工业总公司华清公司负贵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亚民。


